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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景日渐深浓，冬日脚步临近，面
对一年里最后的繁华，我不禁想盘点一
下自己刚刚走过的五年时光，汲取初入
职场五年给予的感动和启示，作为我的
独家珍藏。一切都是历历在目， 2012 年
的金秋，我从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变
身为一名公务员，走进了神圣而庄严的
人民法院。

五年前的孟冬时节，我和亿万国人
一样，怀着难以言表的急切心情，等待
着一个庄严时刻，一个彰显政治尊严的
亮相——— 五年启幕，我听到习近平总书
记发出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彼时，
我刚刚踏入职场，听到这，顿觉浑身充
满了力量，伴随着这伟大时刻的来临，
怀着满腹豪情便开始“撸起袖子加油
干”。

十月金秋，精彩纷呈，五年的故事
续写新篇。当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当国
人梦想寄望盛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上昭告世界：“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样，感怀五年
法院工作，恰逢司法体制改革，党中央
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于保障民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新时
代的司法改革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
革依靠人民，改革效果由人民评判”的
原则，紧紧围绕民生来谋划、来部署、
来推进。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司法规律，坚持为了人
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才使司法改
革迸发出了无穷生机与活力。“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成为了人民法院干警的永恒
追求。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0 月 3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在鲜红的党旗前举起右手，庄

严宣誓。面对着此情此景，回忆又翻到
了 2017 年 1 月 16 日，我光荣地成为一名
预备党员，成为这支伟大队伍中的一
员。回望历史，我们党已经走过了九十
六年的征程。九十六年，记录着一个政
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死一生到蓬勃兴
旺的不变初心，蕴含着一个民族“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的宝贵财富。“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就是这个政党一脉相承的精神基
因。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
坤。”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
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
句诗结束自己的讲话。这传递出一种自
信、坦诚和定力，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我们应该保持的自知、清醒
和谦逊。五年不辍，未来可期。“展望
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
必将大有作为。”未来，在青春的接续
奋斗中书写更辉煌的明天。

五年职场逢盛世
□刁萌萌

行·摄边 走 边 悟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一段极富哲理的
话，“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
春是用来回忆的……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
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
尚。”读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
书，对总书记在青年时期经受的艰难困苦中
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宠辱不惊、乐观向
上、一心为民的精神境界有了更加直观的感

受，更能体会到总书记在讲这段话时的语重
心长和殷殷重托……

一、崇学尚读，始终将学习作为生活的
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领导干部的
学习问题，认为“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
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
导干部的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
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
无知而乱的处境，才能克服本领不足、本领
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习总书记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北京到陕北，他带
了两个箱子，里面全部都是书，每天干完农
活，读书读到深夜。他痴迷读书，在荒凉闭
塞的黄土高坡，他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
求，真正把读书当作一种态度、一种追求、
一种境界。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知识更新日
新月异，对当代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法律工作者，我们不
仅要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更要努力成为一名
专家型法官。这就需要我们养成一种爱读
书、善读书的生活方式，克服浮躁之气，不
能浅尝辄止，要“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
然”。不仅要读法律法规的专业书籍，哲
学、历史、政治等书籍也要涉猎，只有这
样，才能在审判工作中合理运用所学知识，
增强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增强裁判文书说理
的能力，提升庭审的驾驭能力。

二、心中有民，时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在七年的知青岁月里，总书记从
“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
血”到“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
扁担磨了”；从一开始劳动“连婆娘都不如
的五六个工分”到两年后“拿到壮劳力的 10
个工分”；从一开始需要过“跳蚤关、饮食

关、劳动关、思想关”到“把自己看作黄土
地的一部分”，无不处处体现了总书记思想
深处对农村和农民感情的变化。在这种苦难
的磨砺中，在这种同甘共苦的患难中，总书
记完全融入了人民群众之中，扎根在中国大
地之中。他为乞食老汉“解衣推食”，帮助
老汉拉车，帮助群众找猪，为救治受伤村民
而急坏了……这些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为民情
怀。总书记在知青岁月里当过社教干部，担
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但不管在哪里、在干什
么，总书记始终将为群众做实事作为始终不
渝的信念。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既
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法
官，我们也要做到“心中有民”，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
众路线贯彻到审判活动中去，说老百姓听得
懂的话，做老百姓满意的事，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勇于实践，在干事创业中实现自己的
理想抱负。青年时代的习近平，喜欢读书，喜
欢思考，更善于把学习、思考的知识、问题，
运用到实践中去。总书记当年作为梁家河村的
党支部书记，想的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
怎么才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村里缺地缺
粮，他就带领大家打淤地坝；村里缺水，他就
带领大家挖深水井；他给村里办起了缝纫社、
代销店、铁业社、磨坊；他专门去学习办沼气
池的技术，也给村里办起了沼气池，解决了村
民用火、用电的问题。在基层、在一线，为老

百姓做了一件件实事的习近平，赢得了群众的
口碑，成为大家都拥护的村支书，给人们留下
了讲问题“讲的最实”“办法最管用”的深刻
印象。年轻时代求真务实的习近平，正是用他
的亲身经历，教诲我们“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勇于开
拓的创新精神、不断丰富的实践经验，支撑他
在陕北这块热土上完成了人生境界的一次次升
华。作为一名员额法官，身处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的大潮中，既是见证者，又是亲历者，既是
机遇，又是挑战。实践出真知，基层是沃土。
青年法官必须脚踏实地、扎根基层，了解群众
之苦，化解群众之忧，体恤群众之急，才能在
日复一日的刻苦钻研中，在纷繁复杂的审判实
践中，在千头万绪的群众工作中，真正做到一
步一个脚印，以扎实的工作接受实践和历史的
检验，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创造出无
愧于时代的业绩。

四、敢于担当，矢志不渝为理想奋斗终
生。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一待就是七年，他
当年作为年龄最小的知青，到了条件最艰苦的
梁家河，待的时间最长。现在回头来看这七
年，总书记初到梁家河时，不知道自己要待多
久，看不到未来，也规划不了未来。在与他同
来的北京知青都相继参军、上学离开梁家河
时，只有习近平这个年轻“后生”留了下来。
他不仅留了下来，还先后写了 10 份入党申请
书，即使是在个人处境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也
始终没有对党产生过丝毫怀疑和动摇。他不仅
入了党，当了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还带领
村里的群众打坝、办沼气、办代销店、办铁业
社等，哪怕再难，遇到的困难再多，碰到的阻
力再大，他也没有半途而废，更没有放弃。这
背后所体现出的总书记的顽强意志和责任担

当，生动诠释了他矢志不渝、坚守初心的高贵
品质。可以说，总书记是在黑暗中，在“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环境下，“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联系到法院的实际工
作，当初，我们都怀揣着一个法治中国的梦
想，穿上法袍，敲响法槌，这不仅是荣耀，更
是责任和使命。刚刚闭幕的十九大，吹响了我
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角，作为一名审
判团队负责人，更应当带领团队旗帜鲜明讲政
治，牢固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要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精神，为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
坤。”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 15 岁来到
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 22 岁离开黄土地
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
信。” 4 0 年后，习总书记再次来到梁家河
时，对乡亲们讲：“当年，我人走了，但我
把心留在了这里。”简简单单的话语背后，
饱含着总书记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饱含
着总书记对这片热土难解的情怀，饱含着总
书记对中国大地的深切感情。“雄关漫道真
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掩卷沉思，再来
回味和咀嚼总书记青春时的奋斗故事，回想
起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铿锵有力的话语，
勾画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点点滴滴，时
时刻刻激励着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面对新的时代重任，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中再续辉煌！

走进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续写新篇章
———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李莉军

开 卷 有 益

借款人
身份证号码、组织机
构代码

借出日 到期日
贷款本金及
利息

担保人 备注

王玉明 370728196310247216 2012-8-10 2013-8-2 52463 . 44 梁赤龙 王太军

石山 370782197603181655 2012-10-21 2013-10-16 24176 . 90 范洪江 高焕坤

范洪江 370728196608193476 2012-11-13 2013-10-10 31807 . 41 石山 高焕坤

借款人 借款合同号 保证人 抵押人 抵押合同号
尚 欠 本
金（元）

借期

烟台卓月阳
柴油机体有
限公司

（莱阳联社柏林庄信
用社）流借字（ 2014 ）
年第 50191 号

于梦娟、于明章、
孙德军、宫松柏、
位思云

烟台卓月阳
柴油机体有
限公司

（莱阳联社柏林庄
信 用 社 ）高 抵 字
2013 年第 500046 号

8500000
20140327-
20150324

烟台卓月阳
柴油机体有
限公司

（莱阳联社柏林庄信
用社）流借字（ 2014 ）
年第 50175 号

于梦娟、于明章、
孙德军、宫松柏、
位思云

烟台卓月阳
柴油机体有
限公司

（莱阳联社柏林庄
信 用 社 ）高 抵 字
2013 年第 500046 号

1000000
20140124-
20150122

编号 借款人名称 基准日债权本金 基准日债权利息 连带责任保证人

1
山 东 德 诺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9,998,969 . 49 元 4,491,209 . 58 元
山东起凤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潘
军、李学锋

2
山 东 德 诺 板 基
科技有限公司

19,999,559 . 27 元 1,957,548 . 52 元
山东起凤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潘
军、李学锋

3
淄 博 三 林 新 型
材料有限公司

19,926,390 . 60 元 3,182,539 . 29 元
淄博奥齐助剂有限公司、李柏
林、邵云静

4
淄 博 森 钛 新 材
料有限公司

30,000,000 . 00 元 3,504,701 . 42 元

莱芜市钢城区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中心、淄博三林新型材料有限
公司、淄博金鼎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山东金鼎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李柏林、邵云静

序号公司名称 欠费时间
欠 费 金
额（元）

1
青岛爱都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青
黄社险限通字【2017 】第 640 号)

2015 . 02-2015 . 06 12245 . 05

2
青岛合兴橡胶制品有限公司（青黄
社险限通字【2017 】第 772 号)

2015 . 10-2016 . 12 55152 . 4

3
青岛赛世特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青
黄社险限通字【2017 】第 752 号)

2015 . 06-2017 . 04 251788

4
胶南市华瑞纸板厂（青黄社险限通
字【2017 】第 1206 号）

2016 . 10-2017 . 09 214208

公 告
下列各单位因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问题，我中心已依法查

明欠费事实。在向单位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文书时，发现单位营

业执照及社会保险登记的地址无法找到，且无法联系单位法定

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社会保险费限

期补缴通知》(详见下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规定，责令你单位在收到通知后 5 个工作

日内补缴所欠社会保险费，缴纳时社会保险费利息、滞纳金以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实际核定的金额为准。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

社会保险费的，我中心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六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理。你单位如对本通知有异议，可在收到本

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我中心申诉；也可以在六十日内向青岛西

海岸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青岛西

海岸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青岛西海岸新区社会保障事业管理服务中心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陶 曰 军 ( 身 份 证 号 ：

370725196403111992)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在我行办理贷款 27 万

元，到期日为 2015 年 9 月 10 日，

现结欠本金 13 万元，2015 年 6

月 1 8 日在我行办理贷款 2 万

元，到期日为 2015 年 9 月 10 日，

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 11 日现共

计结欠本金 1 5 万元、欠息约

43 2 1 3 . 2 3 元。我行拟转让该债

权，拟转让时间 2017 年 11 月，

公告有效期 3 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王 桂 虎 ( 身 份 证 号 ：

370725197012081970)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在我行办理贷款 50 0 0 0

元，到期日为 2012 年 6 月 1 日，

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 11 日现结欠

本 金 3 0 3 8 0 . 6 2 元 、欠 息 约

15676 . 44 元。我行拟转让该笔债

权，拟转让时间 2017 年 11 月，公

告有效期 3 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公 告
根据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六安市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协

议》，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已将

依 法 享 有 的 对 高 海 涛

(370502197704161212)借款本金

305312 . 64 元的债权依法转让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六安市分公司。现已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担保人。请债务人和相

应担保人将上述贷款本金、利息

及相关费用支付给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分公

司，并依法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分公司履行

相应义务，特此通知。

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公 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营西城支行与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

司的《权益转让书》，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西城支行已

将 依 法 享 有 的 对 成 海 燕

(370523198302063325)借款本金

86483 . 49 元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市分公司。现已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担保人。请债务人和相应

担保人将上述贷款本金、利息及

相关费用支付给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

并依法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履行相应

义务，特此通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西城支行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公 告
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六安市分公司与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

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

市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高海

涛(370502197704161212)借款本金

305312 . 64 元的债权依法转让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市分公司。现已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请债务人将上述贷款

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支付给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市分公司，并依法向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

公司履行相应的义务，特此通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六安市分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公 告
根据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六安市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协

议》，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已将

依 法 享 有 的 对 张 卫 东

(370502197607272412)借款本金

203288 . 58 元的债权依法转让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六安市分公司。现已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担保人。请债务人和相

应担保人将上述贷款本金、利息

及相关费用支付给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分公

司，并依法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市分公司履行

相应义务，特此通知。

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公 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营西城支行与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

司的《权益转让书》，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西城支行已

将 依 法 享 有 的 对 李 万 剑

(370522198506291315)借款本金

108874 . 27 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市分公司。现已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担保人。请债务人和相应

担保人将上述贷款本金、利息及

相关费用支付给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

并依法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履行相应

义务，特此通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西城支行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公 告
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六安市分公司与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

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

市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张卫

东(370502197607272412)借款本金

203288 . 58 元的债权依法转让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市分公司。现已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请债务人将上述贷款

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支付给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市分公司，并依法向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

公司履行相应的义务，特此通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六安市分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公 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营西城支行与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

司的《权益转让书》，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西城支行已

将 依 法 享 有 的 对 周 之 南

(371525199307203057)借款本金

126766 . 83 元的债权依法转让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市分公司。现已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担保人。请债务人和相

应担保人将上述贷款本金、利息

及相关费用支付给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

司，并依法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履行

相应义务，特此通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西城支行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与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 28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分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山东德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诺
板基科技有限公司、淄博三林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淄博森钛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四笔本金合计 129,924,919 . 36 元的债权转让给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及相关担保人，请债务人及相关担
保人(担保人履行连带清偿责任)将债权所涉款项(本金及利息)支付给受让人，
依法向受让人履行还款义务。若责任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否则将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2017 年 11 月 17 日

附：债权转让清单

催 收 公 告
因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没有按照与山东诸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以及《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期还本付息，现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借款
人、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我行联系，履行还款义务，担保人见此公告后履行连带清偿责任。

山东诸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6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山东莱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岩(公民身份号码：379008197509108415)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山东莱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 1 笔(详见下表)债权及相关权益

(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和所有担保权益等)转让给刘岩，上述债权转让后，刘岩

成为新的债权人，行使债权人一切权利。现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据此，请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刘岩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通知。

山东莱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决定对其拥有的以下不良债
权包一宗进行公开拍卖转让，债
权详情如下：

涉及借款人济南森士物资有
限公司 2 笔不良贷款债权，债权
金额合计 27 , 2 3 0 , 6 0 0 . 6 3 元，其
中本金 21 , 9 9 8 , 6 0 0 . 0 0 元，利息
4,896,289 . 63 元(利息截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费用 335,711 . 00 元。

公告期限自 2017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3 日。

意向竞买人请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
件在正常营业时间内到济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槐荫支行
信贷管理部(济南市槐荫区经十
路 29716 号)了解拟转让债权的基
本情况。

联系方式：
田经理 0531-82979105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槐荫支行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程艳霞：

山东富通典当有限公司和

王罡在 2017 年 11 月 16 日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山东富通典当

有限公司将东营仲裁委员会作

出并生效的(2014)东仲字第 315

号《仲裁裁决书》确定的对程艳

霞享有的全部权利、义务，依法

转让给王罡。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依法向

王罡履行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人：山东富通典当

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人：王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王博丰：

胡志建与王罡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胡志建将其依据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4)北民初字第 4112 号民事判裁定书确定的

对王博丰享有的全部权利、义务，依法转让给王罡。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依法向王罡履行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人：胡志建

债权受让人：王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作废声明
东营市东营君安法律服务所所持有的基

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证号：

215050311543，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东营市东营君安法律服务所

2017 年 11 月 17 日


